
建物有產權登記者使用 

拆除同意書 

茲有○○○等○人所有台北市○○路○○段○○巷○

○弄○○號○至○樓建築物（建號為○○段○○小段

○○○建號，坐落於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○地號）及

○○○○上加建之違章建築，業經○○○等○人同意

拆除重建（拆除範圍包含已登記產權建物及無產權登

記之違建），特立此同意書為憑，爾後若有任何產權糾

紛，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 
蓋章 

     建築物所有權人：   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○○○ 蓋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年 ○ ○ 月 ○ ○ ○ 日 

 


